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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

龍華街地盤平整工程

背景

堅 尼 地 城 龍 華 街 地 盤 被 認 定 為 具 潛 力 發 展 房 屋 的 地 點，而 “ 龍

華 街 房 屋 發 展 的 綜 合 規 劃 及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” 已 於 1 9 9 9 年 8 月 完

成 ， 並 確 定 該 地 盤 的 擬 議 房 屋 發 展 是 可 行 的 。

2 . 該 地 盤 原 計 劃 在 2 0 0 3 年 至 2 0 0 4 年 提 供 土 地，以 便 發 展 私 營 房

屋。但 鑒 於 西 區 為 港 島 區 早 期 定 居 地 方 之 一，該 區 的 市 區 重 建 為 一 重

要 項 目，我 們 如 遇 有 機 會，會 考 慮 將 該 地 盤 發 展 作 安 置 用 途，以 便 促

進 西 區 的 市 區 重 建 。 有 關 發 展 可 提 供 約 7 1 0 個 房 屋 單 位 ， 以 容 納 約

1 , 9 0 0 人 居 住 。

3 . 龍 華 街 發 展 的 範 圍 包 括 ：

( a )  平 整 約 1 . 2 公 頃 建 屋 平 台 ；

( b )  建 造 結 構 擋 土 牆 及 進 行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；

( c )  渠 務 工 程 ；

( d )  水 管 改 道 工 程 ； 以 及

( e )  美 化 環 境 工 程 。

附 件 甲 載 有 擬 議 工 程 的 工 地 平 面 圖 。

建議

4 . 我 們 建 議 將 5 7 1 C L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甲 級，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

算，估 計 費 用 為 1 億 7 5 0 萬 元，用 以 進 行 龍 華 街 房 屋 發 展 的 地 盤 平 整

及 相 關 基 建 工 程。我 們 打 算 在 2 0 0 1 年 4 月 1 8 日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

建 議 計 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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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

5 . 龍 華 街 地 盤 計 劃 在 2 0 0 3 年 至 2 0 0 4 年 提 供 土 地，以 便 發 展 私 營

房 屋。但 鑒 於 市 區 重 建 在 西 區 的 重 要 性，我 們 如 遇 有 機 會，會 考 慮 將

該 地 盤 發 展 作 安 置 用 途。此 外，香 港 房 屋 協 會（ 房 協 ）已 就 政 府 在 西

區 設 立 一 個 有 蓋 行 人 自 動 扶 梯 網 絡 的 意 向 作 出 正 面 回 應，並 提 交 一 個

包 括 該 地 盤 及 另 外 位 於 觀 龍 樓 及 科 士 街 兩 個 地 盤 的 綜 合 發 展 計 劃。附

件 乙 載 有 上 述 三 個 發 展 地 盤 的 位 置 圖。該 擬 議 計 劃 將 包 括 闢 建 公 眾 休

憩 用 地，以 及 將 上 述 三 個 發 展 地 盤 連 接 到 擬 議 地 下 鐵 路 堅 尼 地 城 站 的

一 個 有 蓋 行 人 自 動 扶 梯 網 絡 。 該 擬 議 計 劃 將 提 供 房 屋 單 位 作 安 置 用

途 ， 以 便 促 進 西 區 的 市 區 重 建 。

6 . 龍 華 街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擬 於 2 0 0 3 年 年 底 完 成 ， 以 確 保 能 如 期 提

供 土 地 以 興 建 房 屋 。 這 項 計 劃 可 提 供 約 7 1 0 個 房 屋 單 位 ， 以 容 納 約

1 , 9 0 0 人 居 住 。

對環境的影響

7 .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並 非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下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。

我 們 已 在 初 步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下 完 成 了 初 步 環 境 審 查。環 境 保 護 署 署

長 已 同 意 初 步 環 境 審 查 所 建 議 的 緩 減 措 施。對 於 短 期 的 環 境 影 響，我

們 會 執 行 合 約 內 的 污 染 管 制 條 款，以 控 制 施 工 期 間 的 塵 埃、噪 音 及 工

地 排 水 所 帶 來 的 滋 擾 。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將 不 會 造 成 長 遠 的 環 境 影 響 。

8 . 我 們 已 考 慮 各 項 減 少 產 生 拆 建 物 料 的 措 施，並 會 盡 量 在 平 台 設

計 方 面 予 以 配 合。我 們 會 利 用 適 當 的 挖 料 作 為 工 地 內 的 填 料，藉 此 盡

量 減 少 在 工 地 以 外 卸 置 。 我 們 估 計 ， 是 項 工 程 計 劃 會 產 生 約 3 1 , 5 0 0

立 方 米 拆 建 物 料 ， 其 中 約 3 , 0 0 0 立 方 米 ( 9 . 5 % )會 在 工 地 循 環 再 用 ；

2 8 , 0 0 0 立 方 米 ( 8 8 . 9 % )惰 性 拆 建 物 料 會 作 為 公 眾 填 土 區 的 填 料 ； 餘 下

的 5 0 0 立 方 米 ( 1 . 6 % )拆 建 廢 料 則 會 卸 置 在 堆 填 區 。

9 . 我 們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擬 訂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以 供 批 核。廢 物 管 理 計 劃

的 內 容 包 括 適 當 的 緩 減 措 施 以 避 免 產 生、減 少、循 環 再 用 和 再 造 拆 建

物 料。我 們 會 確 保 工 地 的 日 常 運 作 符 合 經 核 准 的 廢 物 管 理 計 劃。為 進

一 步 減 少 產 生 拆 建 物 料，我 們 會 鼓 勵 承 建 商 在 進 行 臨 時 工 程 時 使 用 非

木 材 模 板 及 可 循 環 再 用 的 物 料。我 們 會 採 用 運 載 記 錄 制 度，監 控 公 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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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料 及 建 築 和 拆 卸 廢 料 的 處 置，以 確 保 填 料 和 廢 料 分 別 運 往 指 定 的 公

眾 填 土 設 施 和 堆 填 區。我 們 並 會 記 錄 建 築 和 拆 卸 物 料 的 處 置、再 用 和

循 環 再 造 情 況 ， 以 便 監 察 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1 0 .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，這 項 工 程 的 地 盤 平 整 和 相 關 基 建 工 程 預

算 費 用 為 1 億 7 5 0 萬 元 。

公眾諮詢

1 1 . 我 們 於 1 9 9 9 年 5 月 1 3 日 向 中 西 區 臨 時 區 議 會 提 交 可 行 性 研 究

的 建 議。議 員 關 注 擬 議 發 展 會 帶 來 環 境 及 交 通 影 響，與 及 損 害 現 有 的

植 物，並 建 議 提 供 更 多 公 共 設 施 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。我 們 向 議 員 解 釋 ，

初 步 環 境 審 查 及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已 經 完 成 ， 我 們 會 採 取 適 當 的 緩 減 措

施，使 施 工 及 其 後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環 境 及 交 通 影 響 減 至 可 接 受 的 水 平 ，

並 將 現 時 龍 華 街 /士 美 非 路 的 優 先 通 行 路 口 改 為 燈 號 控 制 通 行 路 口 。

至 於 損 害 現 有 植 物，我 們 已 進 行 樹 木 查 察 工 作，證 實 該 地 盤 並 無 稀 有

或 特 別 的 植 物 品 種，我 們 會 進 行 補 償 性 植 樹，並 將 一 個 位 於 士 美 非 路

約 1 , 3 0 0 平 方 米 的 土 地 發 展 為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

1 2 . 我 們 於 2 0 0 0 年 1 月 2 1 日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將 堅 尼 地 城 及 摩 星

嶺 分 區 計 劃 修 訂 大 綱 草 圖 第 S / H 1 / 7 號 在 憲 報 上 刊 登 。 在 展 示 圖 則 期

間，曾 收 到 一 項 由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就 龍 華 街 地 盤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。反 對

理 由 包 括 指 擬 議 發 展 會 造 成 交 通 及 環 境 影 響、施 工 期 間 造 成 滋 擾 以 及

損 害 現 有 植 物。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先 後 在 2 0 0 0 年 4 月 7 日 及 6 月 2 3 日

審 議 了 有 關 反 對 意 見 ， 決 定 不 會 就 圖 則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以 迎 合 反 對 意

見。其 後，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於 2 0 0 0 年 9 月 1 9 日 通 過 了 堅 尼 地

城 及 摩 星 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。

1 3 . 我 們 於 2 0 0 0 年 1 2 月 1 4 日 向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解 釋 計 劃 的 詳 細 設

計。議 員 重 申 他 們 之 前 的 關 注。我 們 向 議 員 解 釋，擬 議 的 發 展 將 不 會

對 該 區 造 成 交 通 影 響，而 路 政 署 亦 已 完 成 可 行 性 研 究 所 建 議 的 交 處

改 善 工 程。我 們 並 會 在 合 約 內 訂 明 須 採 取 環 境 緩 減 措 施，包 括 設 置 臨

時 隔 音 屏 障 及 噪 音 監 測 站，以 確 保 噪 音 會 減 至 可 接 受 的 水 平。我 們 又

向 議 員 講 解 伐 樹 計 劃 及 重 新 栽 種 與 移 植 計 劃 ， 並 安 排 部 分 議 員 於

2 0 0 1 年 1 月 1 9 日 實 地 視 察 樹 木 的 狀 況。其 後，我 們 檢 討 了 移 植 計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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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可 行 性 ， 並 告 知 區 議 會 我 們 將 可 額 外 移 植 /保 留 兩 棵 樹 木 。

1 4 . 我 們 又 於 2 0 0 1 年 2 月 1 5 日 就 龍 華 街、科 士 街 及 觀 龍 樓 等 三 幅

用 地 的 綜 合 發 展 計 劃 諮 詢 中 西 區 區 議 會。議 員 表 示 不 反 對 該 項 計 劃 ，

包 括 將 龍 華 街 地 盤 發 展 作 安 置 用 途。但 有 兩 位 議 員 認 為 龍 華 街 發 展 的

地 盤 面 積 應 予 削 減，以 保 留 樹 木 及 提 供 較 大 的 休 憩 用 地。其 後，我 們

詳 細 檢 討 龍 華 街 發 展 的 圖 則，由 於 樹 木 處 於 地 盤 發 展 的 中 央 位 置，調

整 休 憩 用 地 的 邊 界 以 保 留 樹 木 並 不 可 行 。

土地徵用

1 5 . 擬 議 的 工 程 計 劃 毋 須 徵 用 土 地 。

附件

附 件 甲  –  龍 華 街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－ 工 地 平 面 圖

附 件 乙  –  綜 合 發 展 計 劃 位 置 圖

房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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